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出售所持的长沙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22%的股权（41,625,140 股）。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是否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不直接

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本次交

易涉及的内部审议以及外部决策和备案事项，其进展情况和尚需履行的程序已在

报告书中详细披露。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购买资产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不涉及购买资产。另外，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均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做到

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独立。 

（四）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额持续经营能力。标的资产

不涉及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保留原有业务，不存

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本次交

易完成后，将有利于上市公司盘活资产，提高经营效率，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做出了相关承诺，将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避免

或解决同业竞争、规范或减少关联交易。 

 

（以下无正文）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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